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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9-072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一、合同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大地产板块存量物业的去化力度，尽快实现销售资金的回笼,

近日，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

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家界置业”）与张家界武陵山珍馆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山珍馆公司”）、张家界市永定区工业品总公司（以下简称“永

定工业品公司”）、张家界程鑫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鑫资

产公司”）签订了《张家界华天城购物中心买卖协议》，三方就张家界华天城购

物中心物业买卖事项已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确定了该物业买卖事项的成交价

款、付款方式和期限、交付条件、违约责任等。 

二、合同当事人  

1、买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武陵山珍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MA4L2NWU6F  

法定代表人：刘平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住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官黎坪办事处华天城购物中心 

经营范围：农业博览会举办；农产品的技术开发与转让；农副产品、蔬菜的

购销；农作物种植；进出口贸易（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农业技

术的推广与营销；电子商务技术研发；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互联网的开发应用；

计算机软、硬件研发；投资管理与咨询服务；旅游项目开发；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物业管理服务；餐饮服务；商铺、摊位租赁；机械设备设施租赁；药材加

工；电子商城平台经营；工艺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乳粉）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发兼零售；服装服饰生产兼销售；利用互联网及实体店销售：化妆品、箱包、旅

游纪念品、鞋帽、纺织品、手工艺品、数码产品、电子产品、家电、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香烟、雪茄零售；批发零售鲜肉、蔬菜、水果；普通货运；物流仓储

配送服务（不含运输和危险仓储）；车票代理；代缴话费、代缴水、电、气费：

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山珍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市永定区工业品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2750613957M  

法定代表人：尹金聪 

注册资本：350万人民币 

住所：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路 156号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建材、家电、日杂批零兼营。 房屋租赁服务。 

公司名称：张家界程鑫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MA4L1BL29A  

法定代表人：谷忠斌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住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办事处解放路 156号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和处置、资产重组、资产经营管理、资产联合开发、资

产置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永定工业品公司、程鑫资产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界置业发生的物业买卖事项：未与张家

界置业发生类似业务。  

4、履约能力分析 

交易对方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本合同对成交价款、付款

方式和期限、交付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卖人）：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买受人）：张家界武陵山珍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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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担保方）：张家界市永定区工业品总公司 

                张家界程鑫供销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协议经各方平等、自愿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条款，以兹各方共同遵守，条

款为各方真实、自愿意思表示。 

1、转让物业及物业现状与交付 

乙方购买的物业是甲方拥有的位于张家界永定区官黎坪的张家界华天城购

物中心【该物业的不动产权证号为湘（2018）张不动产权第 0014330号；宗地面

积 12459.30 ㎡,建筑面积 45010.60 ㎡】及位于本次转让物业内且属于本物业单

独使用的设施设备（包括电力配电控制室设备、空调主机、锅炉、电梯等，但不

包括转让物业范围内的共用设备、设施及公用设备、设施等）随该物业一并转让。 

2、乙方应付甲方款项数额及组成 

乙方应付甲方款项数额包括乙方购买本协议约定转让物业的价款 25,990 万

元整（由物业购置款和增值税额两部分组成），以及前期甲乙双方相关业务的房

屋专项维修资金、物业相关税费（税费数额以税务机关最终认定数据为准）等

459.6795万元，本协议中约定乙方应支付甲方款项合计 26,449.6795万元。 

3、款项支付约定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付款 2,300万元及房屋专项维

修资金 276.2404 万元，该款项支付到位后，双方再签订《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

买卖合同》，并办理转让物业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 

剩余款项（暂定）23,873.4391万元由乙方分二次支付给甲方即：甲方将湘

(2018)张不动产权第 0014330 号不动产权权证登记的物业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

之日起 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22,000万元；尾款 1873.4391万元在转让物业

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40日内全部付清。 

4、保障措施 

乙方全体股东分别向甲方出具承诺函，以各股东在山珍馆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乙方本合同项下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深圳市联和正

光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山珍馆公司 46.14%股权质押给甲方并配合甲方

在签订《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前完成登记备案手续。 

由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丙方提供的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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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丙方向甲方出具担保函，同意以其自有的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的房地产（产权

证号：张家界房权证永定字第 006669 号、张房权证永定字第 712001835 号），

为乙方在本合同项下需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违约责任 

如乙方不能依约付款（包括但不限于因乙方或银行原因不能如期足额发放贷

款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等），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收回转让物业。 

如乙方未依据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款项，乙方同意承担如下责

任：（1）如乙方未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转让物业款项和费用，延迟

付款时间未超过 30 天的（含本数），乙方同意每日按预期应付金额的万分之五

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和费

用，延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和《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

买卖合同》，收回本次转让物业（不动产权证号为湘（2018）张不动产权第 0014330

号；宗地面积 12459.30 ㎡,建筑面积 45010.60 ㎡）及本协议约定的设备、设施

等，乙方应全力配合甲方完成转让物业回转过户手续，同时由此所产生的赔偿和

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丙方对上述两项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甲方将转让物业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后，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

除了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还需按本协议转让物业总金额的 20%向甲方

支付违约赔偿金，丙方对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6、争议解决 

    双方就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或签字后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执肆份、乙、 

丙两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其他约定 

本协议与《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张家界市

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未涉及的事项均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约定与《张家界市

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存在冲突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丙方同意对本协议及《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中乙方需承担的一切

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乙方需承担责任全部履行完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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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两年。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轻资产化的战略方向，随着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

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

的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本合同为公司日常重大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六、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等不

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

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张家界华天城购物中心买卖协议》 

2、《张家界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 月 21日 

 


